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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，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全力建设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特色之城，特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加快产业集群发展
1.加大重点项目招引。设立湖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基金，构建“母基金+子基金+直投”多元化投资体系，聚焦人工智能重点领域，强化基金对重大项目招引的撬动能力。对列入具身智能机器人、智能驾驶、智能穿戴设备、算力数据服务等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目录的重点项目，在其设备和软件投资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再上浮25%。（市财政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产业集团、市城市集团、市交通集团负责）
2.鼓励企业提档升级。对列入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目录的企业，其年销售首次超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的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40万元、60万元晋档奖励。（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3.加快智能终端开发。支持具身智能机器人、智能穿戴设备等产品开发推广，对年销售首次超500万元的，按照销售金额（不含税）的5%给予奖励，最高100万元。（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二、支持算力模型使用开发
4.发放算力券、模型券。对企业购买智能算力资源并开展算法创新、推理应用，按照合同实际执行金额的最高30%给予补助，每年最高100万元。对成功研发并落地的专用模型，经第三方权威评测机构评测通过的，按照不超过研发成本30%给予补助，最高300万元。对首次获得国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备案的企业，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）
5.支持边缘算力建设。对企业建设边缘智能算力设施的，按其采购人工智能一体机、智算服务器等边缘智能计算设备购置费用的10%给予补助，最高100万元。（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）
三、加强高质量数据供给
6.发放数据券。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建设，支持企业开展数据产品开发、流通交易，对取得数据资产评估登记证书的数据产品全年交易额首次达到2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0万元的制造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35万元、50万元晋档奖励。（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数据局负责）
7.建设高质量数据集。对首次入选国家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、国家数据标注优秀案例，以及省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的制造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数据局负责）
四、拓展高价值应用场景
8.打造应用场景标杆。加大人工智能场景培育与开放力度，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行动，组织专家每年择优遴选10个左右应用场景标杆，发放场景券，对首次列入应用场景标杆的企业，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（市级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）
9.举办赛事会议活动。在“湖州全球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”中单列人工智能专项赛道，举办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，对获奖项目给予资金奖励，并推荐纳入“南太湖精英计划”支持体系。（市委人才办、市经信局负责）
五、激活创新要素
10.支持重点平台建设和关键技术攻关。对新认定的人工智能国家实验室、全国重点实验室、省实验室、全省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，分别给予1000万元、500万元、500万元、100万元补助。在市级重点研发计划中新设“人工智能+专项”，单个项目财政补助额度最高50万元。在市级“揭榜挂帅”项目中新设“人工智能+专项”，单个项目财政补助额度最高150万元。（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11.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引育。迭代“南太湖精英计划”，将人工智能项目单列申报赛道，适度放宽申报资格，不限申报名额，对符合基础条件的人工智能人才创业项目，且投资机构实际到位投资额1500万元以上的可免评审认定。高校院所人工智能人才到企业全职双聘，或者兼职双聘且每年在企业工作时间超过半年的，或者自主创办企业的，可同等享受企业所在地人才政策。企业人才到高校担任产业教授的，可担任研究生第一导师。每年引育人工智能人才项目30个以上。（市委人才办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12.探索人工智能人才评价新标准。破除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导向，探索人才“企业认定、政府认账”机制，加大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授权支持力度。对年薪50万元以上且具有3年以上研发经验的，或者承担单个横向课题经费超过300万元且通过自主验收的，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人才计划。（市委人才办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财政局负责）
本措施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至2027年12月31日，由市委人才办、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科技局、市数据局负责解释，有效期为三年。三县可参照执行。涉企奖励政策适用市本级（吴兴区、南浔区、南太湖新区），除另有明确规定外，资金按现行各专项的财政分担比例。同一项目按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进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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